
以逆攻以邪攻正者亡

（初见秦）

不知而言，不智；知而不言，不忠。为人臣不忠，当死，

言而不当，亦当死。

【译文】不知道的事情却要说，这是不明智；知道的事

情却不说，这是不忠诚。作臣子的不忠诚，就该死；言而不

当毫不明智的，也该死。

［评论】臣子的职责是：献智以理国事，尽忠以为社稷。

毫无明智之昏臣、佞臣，只会败毁国事；没有忠心的贪官、

庸官，有不如无。罢免不足以儆训他人，杀之显然过重，但

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子，倡导至严、出言过重，是可以

理解的。一切无智无忠的昏冗贪庸之官，应自觉早些退位

才是。

（初见秦）

世有三亡⋯⋯以乱攻治者亡

顺者亡。

［译文］一个国家的灭亡有三种原因，⋯⋯自己国内混

乱不堪，却去攻打治理安定的国家；自己充满邪恶，却去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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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充满正义的国家；自己倒行逆施却去攻打顺应天理的国

家，这都是自取灭亡。

［评论】当自己准备出击的时候，必须做好内部的一切

治理准备工作，否则外未动而内先乱；当受到外来侵略的

时候，要不顾一切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否则外一入而内

全乱。这是历史教训。在无特殊情况出现时，先安内后击

外是原则，大到国家，小以个人，皆如此。

言赏则不与，言罚则不行，赏罚不信，故士民不死也。

（初见秦）

【译文】说过的奖赏不兑现，颁布的惩罚不执行，赏罚

无信，所以士兵民众都不愿意为国家拼死效力了。

［评论】孔子说过，人而无信，何以为人？所以儒家将

守信用列为“三纲五常”中“五常”（仁义礼智信）之一。法

家执行法律治国，最主要的基础就是信用，不讲信用，一切

法律就都成为废纸，人心涣散是轻的，使社会动乱而不可

收拾，历史上并不鲜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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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难言者：言顺比滑泽，洋洋

“兵者，凶器也。”不可不审用也。⋯⋯计者，所以定事

也，不可不察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存韩）

【译文】武器是凶残的东西，所以，不可不慎重地对待

战争。⋯⋯计谋是决定事情成败的，事关千万生命，不能

不认真考虑。

【评论］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全按照一方的设计一步不

变地发展到底的，因为一旦战争开始，双方就都会不顾一

切地去争取胜利。而胜利或失败，在冷武器时代，都是以

无数生命换来的，这就使所有战争决策者，不能轻易拿起

武器、打出第一枪。只要是战争，无论是失败者，还是胜利

者，都要承担历史责任。

①然，则见以为华

而不实；敦厚恭祗，鲠固慎完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；多言繁

称，连类比物，则见以为虚而无用；总微说约，径省而不饰，

则见以为刿②而不辩；激急亲近，探知人情，则见以为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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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刿

而不让；闳大广博，妙远不测，则见以为夸而无用；家计小

谈，以具数言，则见以为陋；言而近世，辞不悖逆，则见以为

贪生而谀上；言而远俗，诡躁④人间，则见以为诞；捷敏辩

给，繁于文采，则见以为史；殊释文学，以质性言，则见以为

鄙；时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道法往古，则见以为诵⑤。

（难言）

【译文］之所以难于进言，原因太多了：言语和顺流畅、

洋洋洒洒，便被认为是华而不实；言辞朴实恭敬、耿直周

详，便被认为是笨拙而缺乏条理；旁征博引、连类比喻，又

便被认为是内容空洞而毫无用处；高度概括、叙述简要、毫

无修饰，则被认为锋芒太露，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；激烈直

白、无所回避、触及他人隐私，便被认为是不守本份、毫不

谦让；宏大广博、高谈阔论，便被认为是夸夸其谈而毫无用

处；家常琐碎之事，细细地道来，又被认为是浅薄无识；言

词贴近世俗，不讲相反意见，就被指为媚俗而讨好君主；见

解与众不同，惊世骇俗，又被指为怪异不实、荒诞不经；口

才敏捷而善于辩论，富于文采，便被认为不质朴；丢掉文献

考据，直白地陈述，便被指为粗鄙；引经据典，言必有据，便

被认为是食古不化，无所创新。

：
色）：连绵不断，一个接一个。洋洋

本指器物刺伤人，

见）：超越本分，此处形容不谦虚。

诵：陈述旧事、无所创新之

【注释】①

此处指言语伤人。

文章或议论连续不穷的样子。

僭

④诡躁：怪异而飘浮，华而不实。

意。

［评论］这是韩非子在描述自己也包括所有大臣，在向

朝廷进言陈奏时的复杂心态。这里所谈的十二种“进言之

第 4 页



【评论

难”，当然不是在谈文学修辞手段，而是曲折地批评帝王的

难侍候：左右不是，进退都难。当臣下向君上奏陈建议时，

除内容正确之外，还必须选择方式方法及适当时机，否则，

再好的建议也会被否定。这当然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，

但对封建制度或封建残余来讲，这又是极平常的现象，因

为这才是专制。君王是一种失去监督的权力，而所有失去

监督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“面子”即威严比任何实

际问题的解决更重要。

以此不信，则小者以为毁

故度量虽正，未必听也；义理虽全，未必用也。大王若

诽谤，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

身 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 难 言 ）

【译文】意见虽然正确，君王却不见得听；道理虽然完

美，君王却未必采用。君王若对进言有所怀疑，轻则将其

视作诋毁和诽谤，重则使进说者遭遇祸患以至杀身。

在君王甚至所有上级面前，意见能否被采纳，

主要不在意见本身，反而在于如何使他们相信。所以，君

上的水平与素质就决定着意见和提意见者的命运。在封

建体制或封建残余体制下，真理永远只能在强权的压抑下

曲折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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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臣太亲，必危其身；人臣太贵，必易主位；主妾无等，

必危嫡子；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爱臣）

【译文】君主对臣下太过亲宠，必定会给自己带来危

险；臣子的地位太显贵，总有一天会取主代之；后宫的妻妾

不分等级，必定会危及嫡子地位；王子兄弟之间互不服气，

必定会使国家的稳定受到危害。

［评论】宗族世袭制决定最高掌权者不是最有能力的

人，而是血缘继承中先天决定的太子嫡子，因此，他们的能

力素质往往低于大臣，甚至低于兄弟。这样，就使权力之

争甚至君王废立成了永远存在的问题。法家强调中央集

权，所以考虑这一问题必定站在君主立场上。

奸臣蕃息①，主道衰亡。是故诸侯之博大，天子之害

也；群臣之太富，君主之败也。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，此君

人者所外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爱臣）

［译文】奸臣势力不断扩张，君主的权势便要衰落。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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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的势力地盘越来越大，便是天子与国家的祸害；群臣暴

富是君子治国的失败。将相控制国柄而使私家兴盛起来，

这是为君主者所要防范的事情。

【注释】①蕃息：蕃衍生息，指不断扩大繁盛。

［评论】中央集权，就是将国家大权牢牢抓住在最高统

治者手里，包括行政权、经济大权，特别是大事的决策权。

封建制度，君子决策，臣子执行，立法权与执法权不能颠

倒，一旦失去立法决策权，轻则成了傀儡，重则君位丧失而

江山易姓。

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，位之至尊也，主威之重，主势之

隆也。此四美者，不求诸外，不请于人，议之而得之矣。故

曰：人主不能用其富，则终于外也。　　　　　（爱臣）

［译文】万事万物中，没有比君主之身更高贵的，没有

比君主之位更尊崇的，没有比君主之威更强大的，没有比

君主权势更隆盛的。这四种美好的东西，不能借助于外界

力量，不能求助于他人，只能靠君主自己思虑周备，举措适

宜才能保证。所以说：君主倘不能掌握使用这四种如同财

富一样的美好东西，他最终一定会被赶下权力宝座。

【评论】人必自尊才能赢得他人尊重，人必自侮才会招

致他人侮辱，越是有一定的职务地位，这个规律越是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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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君之蓄其臣也，尽 之以法，质 之以备。故不赦

【注释】①尽：完全，一律。这里指不分贵贱身份。 质：质

表现。权力和地位并不会自动带来素质和能力，权力越

大，地位越高，丧失的危险就越大。能巩固权力和地位的，

只有自身的素质，而不是附属于权力的任何东西。

死，不宥刑；赦死宥刑，是谓威淫。社稷将危，国家偏威③。

爱臣）

［译文］英明的君主对蓄养使用的臣下，一律严格按法

对待他们，按完备无缺的标准要求他们。所以，决不随意

赦免死罪，不随意减轻刑罚，因为随意赦死减刑，便是滥用

权威而自失威严庄重。那样一来，政权就危险了，君权便

要旁落了。

偏威：威严偏离，指大权旁落。对，要求。

［评论］犹豫不决、出尔反尔、朝令夕改，这种没有主见

的人，是不能做领导的，即使做了领导，也迟早被下面的人

推翻或取代。这不是下面的人不忠，而是工作与事业的需

要。领导的威严，不来自职务本身，而来源于自己的能力

和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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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禄虽大，不得藉威城市；党与虽众，不得臣士大

卒。故人臣处国无私朝，居军无私交，其府库不得私贷于

家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爱臣）

【译文】大臣的俸禄虽然很高，但不允许凭借封地或任

职城市制造自己的威势；大臣的党羽虽然众多，但不允许

拥有私人武器。因此，大臣不能像朝廷一样有私人朝会；

在军队任职的，不允许与他国有私人交往；掌管国家财务

的，不得挪用借用给私人。

［评论］职务再高，也是臣下。臣下的职责就是忠于职

守，忠于上级，只能以完成本职工作报效国家和人民，倘利

用职权而谋私，甚至搞分裂、阴谋独立或篡权，这就是背叛

国家与人民。忘乎所以的要警告，胸怀野心的要清除。

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主道）去旧③去智，臣乃自备

意，君见其意，臣将自表异 。故曰：去好去恶，臣乃见素；

君无见其所欲，君见其所欲，臣自将雕琢①；君无见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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贤者师，不智而为智者正

【注释】①雕琢：修饰、美化。 表异：伪装而表现出另一样

面孔。

【译文】君主不要流露他的欲望，若流露出自己的欲

望，臣下便会精心修饰自己的言行，以满足君主的欲望。

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意图，若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意

图，臣下便要掩藏真像、曲意伪装以逢迎君主。所以说，君

主的好恶不表现出来，才能看到臣下的真实态度，真实形

象；君主去掉成见忌讳，不显露自己的明智观察，臣下才会

如履薄冰，时时戒备而谨慎地工作。

旧：忌，忌讳，或指成见。 备：戒备，时时警惕。

【评论】上下一心，必须是都有一颗真诚的心；上下信

任，必须是都具有坦诚相见的精神。为防投机者、奸佞者

得逞，做为权术，上级应缓于表示自己意见；为实行民主，

广开言路，上级也应谨慎言行、虚心倾听。这既是领导方

法水平，也是自身素质的表现。

明君之道，使智者尽其虑，而君因以断事，故君不穷于

智；贤者敇①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穷于能；有功则君

有其贤，有过则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穷于名。是故不贤而为

。臣有其劳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

谓贤主之经③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主道）

【译文】贤明君主的统治策略是：使智慧者竭尽其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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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评论

【注释】①敇：一本作“效”，发挥、贡献、效力。 正：领导，管

经：常法，策略。理。

才智出谋划策，而君主用他们的智谋决断事物，所以君主

永远不会显得缺少智慧；使贤德之士充分发挥才能，君主

按其才能加以任用，所以君主永远不会显得缺少贤德。这

样做的结果是，有了功劳则君主享有贤名，有了过失则群

臣承担责任，所以君主的好名声是不会穷尽的。因此，君

主不贤却可以作为贤人的老师，不智也可以作为智者的君

主。劳苦是臣下的，而成绩是君主的，这就是贤明君主所

奉行的法则、策略。

功劳都挂在自己名下，而过错都推给别人，这

多么自私而卑鄙！但是，在封建时代，为树立帝王君主的

绝对权威，就必然这样做。使所有的人都发挥出积极性，

是正确的政策；不实事求是地责己责人，是自绝于人的作

风。

人主有五壅：臣闭其主曰壅，臣制财利曰壅，臣擅行令

曰壅，臣得行义曰壅，臣得树人曰壅。臣闭其主，则主失

位；臣制财利，则主失德；臣擅行令，则主失制；臣得行义，

则主失名；臣得树人，则主失党。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，非

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主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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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译文】人君有五种情况属于被蒙弊和切断统治渠道：

一、臣下谋事不让君主知道；二、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；

三、臣下不经过君主而擅自发布命令；四、臣下私自给人好

处；五、臣下培植私人党羽。臣下私自谋事而不使君主知

道，君主就会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；臣下控制国家财利，君

主就会失去自己的恩德；臣下擅自发布命令，君主就会失

去对国家的控制权力；臣下私自给人好处，君主就会失去

自己的名声；臣下培植自己的党羽，君主就会失去自己的

依靠力量。以上五个方面，都是君主应该独揽的大权，是

不能让臣下把持的。

【评论】不在其位而谋其政，是越位，是篡权；在其位而

未谋其政、不能谋其政，是荒政，是丧权。权力该集中时必

须集中，该分散的一定分散。无论权力如何分配，目的都

只是一个：为了国家，为了事业。

明君无偷赏，无赦罚。赏偷则功臣堕其业，赦罚则奸

臣易为非。是故诚有功，则虽疏贱必赏；诚有过，则虽近爱

必诛。近爱必诛，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。

（主道）

【译文】英明的君主，绝没有随随便便的赏赐，也不会

有无缘无故的刑罚赦免。赏赐太随便了，功臣便要懈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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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免刑罚太随意了，奸臣小人就容易为非作歹。因此，如

确实有功劳，那么，即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赏

赐；如真有过失，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。这

样一来，疏远卑贱之人做事就不会懈怠，而亲近喜爱之人

也不会骄横违法了。

［评论］绝对公正是难以做到的，因此，一切依照现存

法律去判决赏罚，人们就可以承认其公正，也正因此，有法

不依就是不公正的原因。因为有权就随意赏罚，轻易改

法，这其实是腐败。对这些掌权者来说，随意赏的，必是近

爱者；随意罚的，必是疏贱者。

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

弱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有度）

【译文】国家没有永远富强的，也没有永远弱小的。执

法者有坚定的法律意识，坚持依法治国，国势就强盛；执法

者法律意识淡漠，甚至不坚持依法治国，国势就会衰弱。

【评论】由人治走向法治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因为法

律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行为准则，没有例外，没有特权，也就

减少、遏制了腐败。但是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，甚至以权害

法，那实际上就会直接导致害国毁国。法治社会，是人民

的愿望；坚决严格执行法律，是人民的要求；而人民，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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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存在的基础。

［注释 ①私曲：偏私阿曲的行为，不择手段地谋私利。 加

当今之时，能去私曲①、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国治；能去

私行、行公法者，则兵强而敌弱。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，

加以②群臣之上，则主不可欺以诈伪；审得失有权衡之称

者，以听远事，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。（有度）

【译文】如今这个时代，能杜绝各种偏心谋私利的行

为，能严正地执行法律的国家，人民就能安定，国家就会得

到治理；能去掉谋私利之行而奉公守法，军队就会强大而

所向无敌。所以只要君主能明察得失而又有完备的法律，

以此驾驭群臣，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；只要君

主明察得失而又有明确的法律作标准，即使是对待远方而

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，也不会被天下人说轻说重所欺

骗。

以：置放在。此处意为驾驭。

［评论 君主的观察得失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完备的法律

和事事以法律去衡量就更重要。对国家、对军队、对群臣

治理，都是如此。中国古代社会，战国以前都是奴隶社会，

夏代以前更原始，在那种社会里，完全是人治。权即是法，

奴隶主与君王法随言出，口含天宪，因为没有法制，所以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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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注释］ 誉：此处指虚誉，即所谓的名声。

终不能成为统一大国。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已经意

识到全国统一时刻的即将到来，所以他竭力从各方面健全

法制和严格执法。

以誉①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②；若以党③举官，则

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。以誉为赏、

以毁为罚也，则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、行私术、比周以相

为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有度）

［译文】如果只凭所谓“名声”来选拔人才，群臣就会背

离君主而在下面互相勾结，互相吹捧；如果靠朋党关系来

推举官员，则臣民就会热衷于交结勾通、结党营私，而不求

依法办事。所以这样上来的官员必无能力，国家就必然混

乱。如果有名声就奖赏，有人说坏话的就惩罚，那么，趋利

避恶之辈就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，为一己私利，玩弄权术，

互相勾结，什么事都这样干。

接。比：并列、紧靠，喻亲近勾结。周：周密、亲和。

比周：密切连

党：为偏私

而集结。古代“君子群而不党”（孔子语），此处并非指有名称的党，

而是指小集团。

【评论】比周结党者，必为营私；沽名钓誉者，必为己

利。让这些人成为国家官员，指望这些人为国尽忠，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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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并非因为有

幻想，国家之利变成他们的一己之利、一党之利，才是他们

的目标。因此，除非有真正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党，朋党

治国将永远是祸乱腐败的根源。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，

一直宣传“君子群而不党”，一直禁止任何朋党存在，是有

一定的道理的。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明白，就是他们自己组

织一个党，也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。

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则良臣伏①矣；奸邪之臣安利

不以功，则奸臣进矣；此亡之本也。若是，则群臣废法而行

私重②，轻公法矣。数至能人之门，不壹至主之廷；百虑私

家之便，不壹图主之国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有度）

［译文］忠臣身处危难甚至惨死而并非有罪，这会使所

有的良臣物伤其类而隐退；奸佞得宠享利

功，那么，奸臣就会横行天下。这实在是国家衰亡的根本

原因。这种局面一形成，群臣就会不尊法度而重个人及朋

党的私得，眼里就不再有国家的法规。奸臣之家门庭若

市，屡有人去，而国家朝廷却门可罗雀，无一人来；人人都

千方百计图一己之利，一点儿也不再考虑国家的利益了。

私重：朋党以私【注释】①伏：潜伏，隐居，不再出来做官。

相重。

政策的作用是指挥棒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［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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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愁国家不治

［注释 仇）法：校之以法，以法校定。讎：校 ，本指

提倡什么，反对什么，执政者不可不慎重。这关系着社会

的风气，人民的素质、国家的兴衰。因宠信奸佞之臣而使

社会风气败坏、使人民怨恨，最终使国家朝代灭亡的事情，

历史上还少吗？

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

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，则君臣之

间明辩而易治，故主讎法①则可也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有度）

［译文］英明的君主按法律的规定来选拔人才，而不是

自己想用谁就用谁，按法律的规定来衡量功劳大小，而不

凭主观揣度。这样，有才能的就不至于被埋没，无能者也

无从掩饰，徒有虚名者不会被提拔，蒙受非难者不会被罢

免斥退。只有这样，君主对臣下的是非功过才能分辨清

楚，国家才能容易治理。所以说，君主治国，只要时时校之

以法，用法律检查就可以了。

古代书刊的一种校对方法。

［评论］一切以法律为准绳，坚决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

必严，这必须从国君做起，因为最有可能或最有“权力”破

坏法律的，恰恰是一国的最高领袖。倘国君能事事用法、

时时校定干法 则必有一身正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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